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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印发《食品检验机构

资质认定条件》和《食品检验工

作规范》的通知  

 
(卫监督发〔2010〕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

规定，我部组织制定了《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

定条件》和《食品检验工作规范》。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

件》.doc 

     2.《食品检验工作规范》.doc 

  二○一○年三月四日  

  附件1 



  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食品检验机构的管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制定本

认定条件。 

  第二条 本认定条件适用于依据《食品安全

法》开展食品检验活动的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

定。  

  第三条 本认定条件规定食品检验机构在组

织机构、检验能力、质量管理、人员、设施和

环境、仪器设备和标准物质等方面应当达到的

要求。 

  第四条 申请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的机构

应当能够保证检验活动的独立、诚信和公正

性，符合《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和本认

定条件的要求。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是依法设立（注

册）或相对独立的检验机构，能够承担法律责

任。 

  第六条 非独立法人食品检验机构应当由其

法人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员负责并承

担责任。 

  第七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使用正式聘用的

检验人员，检验人员只能在一个食品检验机构

中执业。 



  食品检验机构不得聘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从事食品检验工作的人员。 

  第八条 开展动物试验的食品检验机构，应

当取得省级以上实验动物管理部门颁发的《实

验动物环境设施合格证书》；自产自用动物的

检验机构必须具有《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和

《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 

  第三章 检验能力 

  第九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具备下列一项或

多项检验能力： 

  （一）能对某类或多类食品相关食品安全

标准所规定的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包括物理、

化学与全部微生物项目，也包括对食品中添加

剂与营养强化剂的检验； 

  （二）能对某类或多类食品添加剂相关食

品安全标准所规定的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包括

物理、化学与全部微生物项目； 

  （三）能对某类或多类食品相关产品的食

品安全标准所规定的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包括

物理、化学与全部微生物项目； 

  （四）能对食品中污染物、农药残留、兽

药残留等通用类食品安全标准或相关规定要求

的检验项目进行检验； 

  （五）能对食品安全事故致病因子进行鉴

定； 

  （六）能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行政许可

进行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 



  （七）能开展《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其他

检验活动。 

  第四章 质量管理 

  第十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按照《食品检验

工作规范》的要求，建立和实施与其所开展的

检验活动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 

  第十一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依据《食品安

全法》，针对所开展的检验活动，制定相应的

检验责任追究制度、检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和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检验预案等。 

  第十二条 承担政府委托监督抽检、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与评估等任务的食品检验机构还应

当制定相应的工作制度。 

  第五章 人 员 

  第十三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具备与其所开

展的检验活动相适应的检验人员和技术管理人

员。 

  第十四条 检验人员和技术管理人员应当熟

悉《食品安全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食

品安全标准、检验方法原理，掌握检验操作技

能、标准操作程序、质量控制要求、实验室安

全与防护知识、计量和数据处理知识等。 

  第十五条 检验人员和技术管理人员应当接

受《食品安全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质量管

理和有关专业技术培训、考核，并持有培训考

核合格证明。 

  第十六条 从事动物试验的检验人员应当取



得《动物实验从业人员岗位证书》；从事特殊

检验项目（辐射、基因检测）的人员应当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 

  第十七条 从事食品检验活动的人员应当持

证上岗。检验人员中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

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人员的比例应当不少

于30%。 

  第十八条 食品检验机构技术管理人员应当

熟悉业务，具有相关专业的中级以上（含中

级）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从事食品检验相关

工作3年以上。 

  第六章 设施和环境 

  第十九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具备固定的

检验工作场所以及专用于食品检验活动所需的

冷藏和冷冻、数据处理与分析、信息传输设施

和设备等工作条件。 

  第二十条 食品检验机构的基本设施和工

作环境应当满足检验方法、仪器设备正常运

转、技术档案贮存、样品制备和贮存、防止交

叉污染、保证人身健康和环境保护等要求。 

  实验区应当与非实验区分离。对互有影响

的相邻区域应当有效隔离，明示需要控制的区

域范围。 

  第二十一条 微生物实验室应当配备生物安

全柜，涉及病原微生物的实验活动应当依据国

务院《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在相应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 

  第二十二条 开展动物实验的食品检验机构



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有温度、湿度、通风及照明控制等

环境监控设施； 

  （二）有独立实验动物检疫室； 

  （三）有与开展动物实验项目相适应的消

毒灭菌设施； 

  （四）有收集和卫生放置动物排泄物及其

他废弃物的设施； 

  （五）有用于分离饲养不同种系及不同实

验项目动物、隔离患病动物等所需的独立空

间； 

  （六）开展挥发性物质、放射性物质或微

生物等特殊动物实验的食品检验机构应当配备

特殊动物实验室，并配备相应的防护设施（包

括换气及排污系统），并与常规动物实验室完

全分隔。 

  第二十三条 毒理实验室应当配备符合环保

要求的用于阳性对照物的贮存和处理的设施。 

  开展体外毒理学检验的实验室应当有足够

的独立空间分别进行微生物和细胞的遗传毒性

实验，且符合国家有关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相关

要求。 

  第二十四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有防止原

始数据记录与报告损坏、变质和丢失的措施。 

  如运用计算机与信息技术或自动设备系统

对检测数据、信息资料进行采集、处理、分



析、记录、报告或存贮时，应当有保障其安全

性、完整性的措施，并符合《食品检验工作规

范》的要求。 

  第七章 仪器设备和标准物质 

  第二十五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配备满足

所开展的检验活动必需的仪器设备、样品前处

理装置以及标准物质（参考物质）或标准菌

（毒）种等。 

  第二十六条 食品检验机构使用仪器设备

（包括软件）、标准物质（参考物质）或标准

菌（毒）种等有专人管理，满足溯源要求。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认定条件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承担复检工作的食品检验机构

的认定条件另行制定。 

  第二十九条 本认定条件自2010年4月1日起

施行。 

  附件2 

  食品检验工作规范 

  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检验工作,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

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依据《食品安全法》

及其有关规定开展的食品检验活动。 



  第三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符合《食品检验

机构资质认定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认证认可

规定通过资质认定后，在批准的检验能力范围

内，按本规范和食品安全标准开展检验活动。 

  第四条 食品检验机构及其检验人应当尊重

科学，恪守职业道德，保证出具的检验数据和

结论客观、公正、准确，不得出具虚假或者不

实数据和结果的检验报告。 

  第五条 食品检验机构及其检验人员应当独

立于食品检验活动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应当

有措施确保其人员不受任何来自内外部的不正

当的商业、财务和其他方面的压力和影响，防

止商业贿赂，保证检验活动的独立性、诚信和

公正性。 

  第六条 食品检验实行食品检验机构与检验

人负责制，食品检验机构和检验人对出具的食

品检验报告负责，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第七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保障实验室安全。 

  第八条 当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食品检验

机构应当按照食品安全综合协调部门的安排，

完成相应的检验任务。 

  第九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健全组织机构，

明确岗位职责和权限，建立和实施与检验活动

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 

  第十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使用现行有效的

文件。 

  第十一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配备与食品检



验能力相适应的检验人员和技术管理人员,聘用

具有相应能力的人员，建立人员的资格、培

训、技能和经历档案。 

  食品检验机构不得聘用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从事食品检验工作的人员。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制订和实施培训计划，

并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价。 

  第十二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具有与检验能

力相适应的实验场所、仪器设备、配套设施及

环境条件。 

  第十三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保证仪器设

备、标准物质、标准菌（毒）种的正常使用。 

  第十四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仪器

设备、标准物质（参考物质）、标准菌（毒）

种档案。 

  第十五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对影响检验结

果的标准物质、试剂和消耗材料等供应品进行

验收和记录，并定期对供应商进行评价，列出

合格供应商名单。 

  第十六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按照相关标

准、技术规范或委托方的要求进行样品采集、

流转、处置等，并保存相关记录。 

  样品数量应当满足检验、复检工作的需

要。 

  第十七条 食品检验机构应当对其所使用的

标准检验方法进行验证，保存相关记录。  



  第十八条 食品检验机构在建立和使用食品

检验非标准方法时，应当制定并符合相应程

序，对其可靠性负责。 

  第十九条 接受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委托建立

和使用的非标准方法应当交由委托检验的部门

进行确认，食品检验机构应当提交下述材料：  

  （一）定性检验方法的技术参数包括方法

的适用范围、原理、选择性、检测限等。 

  定量检验方法的参数包括方法的适用范

围、原理、线性、选择性、准确度、重复性、

再现性、检测限、定量限、稳定性、不确定度

等。 

  （二）突发食品安全事件调查检验时，可

仅提交方法的线性范围、准确度、重复性、选

择性、检测限或定量限等确认数据。 

  第二十条 原始记录应当有检验人员的签名

或盖章。食品检验报告应当有食品检验机构资

质认定标志、食品检验机构公章或经法人授权

的食品检验机构检验专用章、授权签字人签

 


